
 
 

貳拾壹、 各類所得代扣稅款繳納作業流程 

一、作業單位：會計室 
二、作業目的：為使各類所得代扣稅款於規定日期繳納之作業流程有所依循。 
三、作業依據：所得稅法、薪資所得扣繳辦法及各類所得扣繳率標準。 
四、作業時間：次月十日前或給付後十日內。 
五、注意事項： 

(一) 各類所得代扣稅款於次月十日前繳納完成。 
(二)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須於給付 10 日內完成稅款繳納及申報所

得。 
(三) 承辦單位務必提供外籍人士應檢附護照影本、居留證影本、工作許可證

影本；若為大陸人士應檢附大陸居民往來台灣通行證影本、中華民國台
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影本。 

六、作業流程： 

 

每月底由會計系統列印沖帳明細

1.填寫各類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
2.製作傳票

各類所得代扣之稅款

次年1月底前彙總網路申報歸戶

時   程 流  程

給付時

每月底

次年01.31前

確認付款情形

1.出納開立繳稅支票
2.將繳稅支票及繳款書由收款銀行轉交國稅局

次月10日內或給付10日內


